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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 临2019-024），2019年4月13日披露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26）、《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27）、《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8）及《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由于统计原因，回购股份数量

及相关数据具体更正如下：

一、《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更正如下：

更正前：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938,3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23%，成交的最高价

为4.49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4.2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0,670,240.90元（不含交易费用）。

更正后：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938,3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23%，成交的最高价

为4.49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4.2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0,670,240.90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年

年度报告及摘要》及《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更正如下：

更正前：

公司董事会提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2018年末总股本562,413,222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

的回购股份6,938,327股，即555,474,895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1,109,497.90元，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更正后：

公司董事会提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2018年末总股本562,413,222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

的回购股份6,938,326股，即555,474,896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1,109,497.92元，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2018年年度报告》更正如下：

更正前：

1、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普通股股利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

年度

每10股

送红股

数（股）

每10股派

息数(元)

（含税）

每10股转

增数（股）

现金分红的数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2018年 0 0.2 0 11,109,497.90 18,270,878.74 60.80

2017年 0 0 0 0 -474,993,175.83 不适用

2016年 0 1.0 0 56,241,322.20 84,551,362.41 66.52

2、利润分配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拟分配的利润或股利 11,109,497.90

经审议批准宣告发放的利润或股利 11,109,497.90

更正后：

1、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普通股股利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

年度

每10股

送红股

数（股）

每10股派

息数(元)

（含税）

每10股转

增数（股）

现金分红的数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2018年 0 0.2 0 11,109,497.92 18,270,878.74 60.80

2017年 0 0 0 0 -474,993,175.83 不适用

2016年 0 1.0 0 56,241,322.20 84,551,362.41 66.52

2、利润分配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拟分配的利润或股利 11,109,497.92

经审议批准宣告发放的利润或股利 11,109,497.92

除以上更正内容，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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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1日、2019年2月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及

《关于修订〈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9年2月2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2019年2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2月18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股份回购， 并于

2019年2月19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6）。

2019年2月28日，公司回购股份累计比例达到了公司总股本的1%，并于2019年3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7）。

2019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

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4月30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938,3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23%，成交的最高

价为4.49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4.2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0,670,240.9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业务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

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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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录入有误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更正只涉及文字表述和个别关联交易信息补充，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财务数据等均未发

生变化。

本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2018年度审计报告。 经事后审核发现由于本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在编制报告过程中采用的审计报告版本有

误，导致向深交所上传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时版本出错，现就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2018年度审计报告更正

（一）审计报告正文

1、修改前内容：

审 计 报 告

中准审字[2019]2207号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天热电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18年12月31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 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惠天热电公司

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8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

责任” 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惠天热

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

见提供了基础。

三、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 这些事项的应对以对财

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我们不对这些事项单独发表意见。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的关键审

计事项包括：

（一）子公司股权转让

1、事项描述

惠天热电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与沈阳城建智慧产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

将所持有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股权转让给沈阳城建智慧产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于本次

股权转让交易对惠天热电公司2018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我们把该事项列为关键审计事项。 相关信息

披露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

2、审计应对

我们对本次股权转让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对惠天热电公司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情况进行了解、评价和测试，以判断内部控

制是否合规、有效；

（2）获取并检查本次交易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独立董事书面意见等决策相关文件，以判断相

关决策程序是否适当；

（3）获取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了解本次交易的背景，同时检查惠天热电公司本次

交易合同等文件条款，分析交易合理性及必要性，以综合判断本次交易的商业实质；

（4）获取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检查交易双方作价依据，查阅评估核准结果及律师出

具的合法合规性法律意见书、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作价依据公允合理性的公告，评价管理层聘请的外部审

计、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资质和胜任能力；

（5）我们独立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复核，以评价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的适当性和公允性；

（6）实施标的股权转让交割日审计，检查惠天热电公司相关账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

（7）检查惠天热电公司对本次交易在财务报告中的列报与披露是否充分、适当。

（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事项描述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惠天热电合并财务报表中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676,122,822.80元， 坏账准备为

112,792,918.56元。应收账款主要是应收供暖费和供暖工程款，占流动资产合计的23.96� %。若应收账款不能

按期收回或无法收回而发生坏账，对财务报表影响较为重大，为此我们把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列为关键事项。

相关信息披露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三、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十一）” 以及“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二）” 。

2、审计应对

我们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对信用政策及应收账款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和测试；

（2）分析计算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金额重大的判断、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

（3）分析计算资产负债表日坏账准备金额与应收账款余额之间的比率，比较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数和实

际发生数，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4）分析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检查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5）获取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政策执行，重新计算坏账准备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三）燃煤成本

1、事项描述

惠天热电公司主营业务为供暖，燃煤成本是公司主要成本项目，燃煤价格的变化和单耗的高低对公司利

润构成重大影响。为此我们把燃煤成本列为关键审计事项。相关信息披露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三、重要会计政

策和会计估计（十二）” 所述的会计政策以及“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三十一）” 。

2、审计应对

我们对燃煤成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对燃煤成本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情况进行了解、评价和测试，以判断内部控制是否合规、有

效；

（2）检查合同、出入库单据并与财务记录核对，确保数据准确性；

（3）通过行业数据、近期历史数据分析采购价格和标煤单耗的合理性；

（4）对交易发生额及余额进行函证。

四、其他信息

惠天热电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 其他信息包括2018年年度报告中涵盖的信

息，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式的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信息是否与财务报表或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报告该事实。 在这方面，我们无

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五、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惠天热电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

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惠天热电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六、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并出具包含

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

在时总能发现。 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

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

作：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

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

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三）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四）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 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惠天热

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

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 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

况可能导致惠天热电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

项。

（六）就惠天热电公司中实体或业务活动中财务信息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财务报表发布审计

意见。 我们负责指导、监督和执行集团审计，并对审计意见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

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我们还就已遵守与独立性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向治理层提供声明， 并与治理层沟通可能被合理认为影

响我们独立性的所有关系和其他事项，以及相关的防范措施。

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中，我们确定哪些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因而构成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描述这些事项，除非法律法规禁止公开披露这些事项，或在极少数情形下，如果合理预期在

审计报告中沟通某事项造成的负面后果超过在公众利益方面产生的益处， 我们确定不应在审计报告中沟通

该事项。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 �中国注册会计师：韩峰

（项目合伙人）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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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后内容：

审 计 报 告

中准审字[2019]2207号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天热电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18年12月31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 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惠天热电公司

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8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

责任” 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惠天热

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

见提供了基础。

三、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 这些事项的应对以对财

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我们不对这些事项单独发表意见。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的关键审

计事项包括：

（一）子公司股权转让

1、事项描述

惠天热电公司本期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子公司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股权，沈阳

城建智慧产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完成摘牌，并于2018年12月25日与惠天热电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书》，以9,137.83万元受让该项股权，形成合并投资收益17,441.32万元，扣除所得税费用后形成当期合并净利

润13,618.89万元。关于股权交易详细情况请参阅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交

易对惠天热电公司2018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将把该事项列为关键审计事项。

2、审计应对

我们对本次股权转让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对惠天热电公司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情况进行了解、评价和测试，以判断内部控

制是否合规、有效；

（2）获取并检查本次交易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独立董事书面意见等决策相关文件，以判断相

关决策程序是否适当；

（3）获取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了解本次交易的背景；获取沈阳市国资部门文件资

料，同时检查惠天热电公司本次交易合同等文件条款，分析交易合理性及必要性，以综合判断本次交易的商

业实质；

（4）获取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检查交易双方作价依据，查阅评估核准结果及律师出

具的合法合规性法律意见书、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作价依据公允合理性的公告，评价管理层聘请的外部审

计、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资质和胜任能力；

（5）获取并核对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项的银行单据，以确认股权转让交易完成情况。

（6）我们独立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复核，以评价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的适当性和公允性；

（7）实施标的股权转让交割日审计，检查惠天热电公司相关账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

（8）检查惠天热电公司对本次交易在财务报告中的列报与披露是否充分、适当。

（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事项描述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惠天热电合并财务报表中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676,122,822.80元， 坏账准备为

112,792,918.56元。应收账款主要是应收供暖费和供暖工程款，占流动资产合计的23.96� %。若应收账款不能

按期收回或无法收回而发生坏账，对财务报表影响较为重大，为此我们把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列为关键事项。

相关信息披露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三、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十一）” 以及“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二）” 。

2、审计应对

我们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对信用政策及应收账款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和测试；

（2）分析计算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金额重大的判断、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

（3）分析计算资产负债表日坏账准备金额与应收账款余额之间的比率，比较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数和实

际发生数，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4）分析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检查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5）获取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政策执行，重新计算坏账准备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三）燃煤成本

1、事项描述

惠天热电公司主营业务为供暖， 燃煤成本是公司主要成本项目，2018年度公司累计发生燃煤成本705,

033,123.80元，燃煤价格的变化和单耗的高低对公司利润构成重大影响。 为此我们把燃煤成本列为关键审计

事项。 相关信息披露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三、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十二）” 所述的会计政策以及“五、合

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三十一）” 。

2、审计应对

我们对燃煤成本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对燃煤成本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情况进行了解、评价和测试，以判断内部控制是否合规、有

效；

（2）检查合同、出入库单据并与财务记录核对，确保数据准确性；

（3）通过行业数据、近期历史数据分析采购价格和标煤单耗的合理性；

（4）对交易发生额及余额进行函证。

四、其他信息

惠天热电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 其他信息包括2018年年度报告中涵盖的信

息，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式的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信息是否与财务报表或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报告该事实。 在这方面，我们无

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五、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惠天热电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

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惠天热电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六、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并出具包含

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

在时总能发现。 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

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

作：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

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

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三）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四）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 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惠天热

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

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 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

况可能导致惠天热电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

项。

（六）就惠天热电公司中实体或业务活动中财务信息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财务报表发布审计

意见。 我们负责指导、监督和执行集团审计，并对审计意见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

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我们还就已遵守与独立性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向治理层提供声明， 并与治理层沟通可能被合理认为影

响我们独立性的所有关系和其他事项，以及相关的防范措施。

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中，我们确定哪些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因而构成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描述这些事项，除非法律法规禁止公开披露这些事项，或在极少数情形下，如果合理预期在

审计报告中沟通某事项造成的负面后果超过在公众利益方面产生的益处， 我们确定不应在审计报告中沟通

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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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报告附注

1、“九、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五）关联交易情况”

（1）修改前内容：

1、购销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

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煤炭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煤炭 273,221,730.81 355,485,416.16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煤炭运费 36,686,689.88 46,497,892.89

沈阳沈东热电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采购热费 14,558,321.25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购原材料 254,634.44 114,854.40

沈阳蓝光星辰防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防水维修 439,355.18

沈阳蓝天公用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设备安装 183,589.45 176,448.72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农产品 2,432,989.04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购原材料 2,350,172.22

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购水 37,657,599.04 16,677,285.86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337,264.15 300,849.05

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工程款 45,454.55

沈阳惠盛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工程款 18,181.82

沈阳圣达热力供暖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456,991.51 523,311.31

沈阳沈东热电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471,698.11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供暖分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1,709,882.99

沈阳惠盛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热费 50,504,575.18

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热费 55,038,572.03

沈阳圣达热力供暖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热费 5,149,065.19

沈阳蓝天公用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235,849.05

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劳务费 20,674,325.40

（2）修改后内容：

1、购销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

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煤炭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煤炭 273,221,730.81 355,485,416.16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煤炭运费 36,686,689.88 46,497,892.89

沈阳沈东热电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采购热费 14,558,321.25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购原材料 254,634.44 114,854.40

沈阳蓝光星辰防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防水维修 439,355.18

沈阳蓝天公用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设备安装 183,589.45 176,448.72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采购农产品 2,432,989.04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购原材料 2,350,172.22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337,264.15 300,849.05

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工程款 45,454.55

沈阳惠盛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工程款 18,181.82

沈阳圣达热力供暖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456,991.51 523,311.31

沈阳沈东热电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471,698.11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供暖分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1,709,882.99

沈阳惠盛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热费 50,504,575.18

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热费 55,038,572.03

沈阳圣达热力供暖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热费 5,149,065.19

沈阳蓝天公用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235,849.05

沈阳储运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245.283.02

沈阳惠盛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设计费 20,849.06

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劳务费 20,674,325.40

2、“一、企业的基本情况（三）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者和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

（1）修改前：本公司编制的2018年度财务报表经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4月23日决议批准，将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2）修改后：本公司编制的2018年度财务报表经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4月28日决议批准，将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3、附注中其他文字表述详见重新上传至巨潮资讯网上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更正后）》

4、落款日期：由“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修改为“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二、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一）第十一节“一、审计报告正文”

修改前后内容同本文前述之“审计报告正文”

（二）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5、关联交易情况（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

关联交易”

修改前后内容同本文前述之 “2、审计报告附注（1）’ 九、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五）关联交易情况’ ”

（三）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十五、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4、其他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说明”

原无内容现补充内容如下：

（一）本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

资本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议案内容：“为拓宽融资渠道， 公司计划以全资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

（以下简称“二热公司” ）作为特定原始权益人择机开展资产证券化工作，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子公

司作为计划管理人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将二热公司持有的由于在特定期间向特

定片区内的用户提供供热服务而合法享有的供热收费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转让给专项计划， 并通过专项计

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 本专项计划总募集资金拟不超过12亿元， 专项计划预计存续期限不超过3

年。 ” 二热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将相关文件提交给深交所审核，并于2019年3月21日补充了相关文件，目前

正在审核中。

（二）2019年4月27日，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

签订债务承担协议书，协议约定：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沈阳站集中供热资产经评估定价后抵顶

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沈阳惠盛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圣达热力供暖有限责任公司、沈阳沈东热电

有限公司欠款本息18,674.78万元，评估价值与已确认债务差额部分全部以现金结算。

除上述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补充更正后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和《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同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留意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信息。 本次补

充更正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没有影响，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19-026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药品

获得美国

ANDA

批准文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之控股子公司Sungen�

Pharma,� LLC（以下简称“尚进” ）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即美国FDA）的通知，

尚进向美国FDA申报的盐酸双环胺注射液新药简略申请（ANDA，即美国仿制药申请，申

请获得美国FDA审评批准意味着申请者可以生产并在美国市场销售该产品）已获得批准。

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盐酸双环胺注射液 （Dicyclom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USP）

2、剂型：注射剂

3、规格：20mg/2mL� (10mg/mL)

4、注册分类：仿制药

5、申请事项：ANDA

6、申请人：尚进

7、ANDA号：212058

8、审批主要结论：已经确定盐酸双环胺注射液（10mg/mL）是生物等效的，因此，治疗

等效于艾尔建(Allergan)公司已上市的原研药Bentyl?(10mg/mL)。

二、药品的适应症及市场情况

盐酸双环胺注射液用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酸过多及胆道、胃肠道、尿道痉挛等的治

疗。 根据IMS数据显示，盐酸双环胺注射液2018年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约1700万美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盐酸双环胺注射剂获得美国FDA批准文号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美国市场销售该

产品的资格，将对公司拓展美国制剂市场、提升公司业绩带来积极的影响。由于该产品在国

外市场销售的时间、市场规模、后续拓展进度具有不确定性，加之制剂出口业务容易受到国

外市场环境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19-027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到

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之子公司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

（下称“海南锦瑞”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由海

南锦瑞提交的“伏立康唑片” 注册申请已获正式受理。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受理通知书主要内容

申请事项：已有国家标准药品的申请

产品名称：伏立康唑片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受理号：CYHS1900313国

二、药品基本情况

伏立康唑为新一代三唑类抗真菌药物，其作用机制是抑制真菌中由细胞色素 P450介

导的14� -甾醇去甲基化，从而抑制麦角甾醇的生物合成，与其它三唑类抗真菌药物相比抗

菌谱拓宽，抗菌活性增强。

本品对念珠菌属（包括耐氟康唑的克柔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和白色念珠菌耐药株）具

有抗菌作用，对所有检测的曲霉属真菌有杀菌作用。适用于治疗侵袭性曲霉病、非中性粒细

胞减少患者中的念珠菌血症、氟康唑耐药的念珠菌引起的严重侵袭性感染（包括克柔念珠

菌）等。 此外，伏立康唑在体外对其他致病性真菌亦有杀菌作用，包括对现在抗真菌药敏感

性较低的菌属，例如足放线病菌属和镰刀菌属。 本品为口服片剂，其生物利用度高，可用于

胃肠道功能正常的患者，对肾功能不全不宜静脉制剂的患者尤为适用。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注册法规规定，伏立康唑片获得注册申请受理后，还将接受研制现场检

查、生产现场检查、临床现场检查、专业审评等审查，审查及核查通过后颁发生产批件并且

通过GMP认证后可投入生产。 因此上述产品获得注册受理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相关产品的审评在各阶段所需的时间和结果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对上述项目的

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控制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19-028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获得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之子公司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

（下称“海南锦瑞” ）顺利通过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获得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颁发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认证证书主要内容

证书编号：165IP192212ROM

认证内容：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符合标准GB/T� 29490-2013

通过认证的范围：冻干粉针剂、冻干粉针剂（抗肿瘤类）、小容量注射剂（抗肿瘤类）、

原料药（盐酸伊立替康）的研发、生产、销售的知识产权管理（不包括“投融资” 、“企业重

组” 、“标准化” 、“联盟及相关组织” 、“涉外贸易” ）

初次发证日期：2019年4月22日

有效期至：2022年4月21日

二、认证基本情况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2013）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由国家

知识产权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起草，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批准发布的一项国家标准，于2013�年3�月1�日起实施。 旨在规范企业知识产权管

理工作，形成贯穿生产经营各环节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实现对知识产权的获取、维护、运

用和保护，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次认证，海南锦瑞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将进入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管理的新

高度。此次认证证书的获得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进自主创新，提高公司

的市场竞争地位和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421

股票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

2019-23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下属

房地产公司参与江心洲

G08

地块与六合

G14

地块土地使用权竞标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

公司下属房地产公司参与江心洲G08�地块与六合G14地块土地使用权竞标的的议案》（详见公司2019年4

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中北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参加了南

京市国土资源局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拍。 由于竞争激烈，公司最终未能竞得上述两地块

土地使用权。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96

证券简称

:

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7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

上的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长李海鹰先生

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李海鹰 第一大股东 18,000,000

2019年4月

26日

2022年2月

10日

华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44.45%

资金需

求

二、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李海鹰 第一大股东 8,700,000 2017年4月21日 2019年4月29日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9.46%

李海鹰 第一大股东 4,380,000

2017年10月18

日

2019年4月29日

李海鹰 第一大股东 2,900,000

2017年 12月 7

日

2019年4月29日

三、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海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0,492,3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75%，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8,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4.45%，占公司总股本的4.78%。

四、 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33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鄂州电厂

三期工程

#5

机组投产发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能源集团鄂州发电有限公司三期工程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三期工程总投资约77.23亿元，建设内容为2×1000MW�超超临界燃

煤发电机组， 其中#5机组已于2019年4月30日顺利完成国家规定的168小时满负荷试运

行。

该机组在168小时试运行期间，机组平均负荷率100.5%，各项运行指标均达到优良标

准，热工自动装置投入率、主要仪表投入率、保护投入率均满足《火电发电建设工程启动

试运及验收规程》（DL/T� 5437-2009）要求，污染物排放均优于超净排放标准。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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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任职资格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0日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王

国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至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 王国良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王国良先生书面承诺参加最

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近日，王国良先生已按规定参加了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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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长兴岛临港工业区长松路298号恒力石化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82,395,8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09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董事长范红卫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柳敦雷先生、傅元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峰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2,395,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2,395,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2,395,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2,395,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2,395,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2,395,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462,6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19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2,395,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委托理财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0,321,782 99.9492 2,074,103 0.050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2,387,485 99.9998 8,400 0.000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2,395,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1,698,390 99.9829 0 0.0000 697,495 0.0171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2,395,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范红卫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4,072,911,693 99.7677 是

14.02

选举李峰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4,072,094,984 99.7477 是

14.03

选举柳敦雷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4,072,911,693 99.7677 是

14.04

选举龚滔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4,072,911,693 99.7677 是

15、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程隆棣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073,147,167 99.7734 是

15.02

选举傅元略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073,147,167 99.7734 是

15.03 选举李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73,147,167 99.7734 是

16、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王卫明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4,072,171,958 99.7496 是

16.02 选举徐寅飞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4,072,988,667 99.769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预案

256,462,6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256,462,6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2019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

256,462,6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开展2019年度外

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

案

256,462,6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2019年度委托理

财投资计划的议案

254,388,504 99.1913 2,074,103 0.8087 0 0.0000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56,454,207 99.9967 8,400 0.0033 0 0.0000

11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256,462,6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4.01

选举范红卫女士为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6,978,415 96.3019

14.02

选举李峰先生为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6,161,706 95.9835

14.03

选举柳敦雷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6,978,415 96.3019

14.04

选举龚滔先生为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6,978,415 96.3019

15.01

选举程隆棣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7,213,889 96.3937

15.02

选举傅元略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7,213,889 96.3937

15.03

选举李力先生为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247,213,889 96.3937

16.01

选举王卫明先生为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

246,238,680 96.0135

16.02

选举徐寅飞先生为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

247,055,389 96.331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在对第7项议案进行审议时，公司关联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德诚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海来得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和高投资有限公司、恒峰投资（大连）有限公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范红卫与审议事项存

在关联关系，已履行了回避义务，相应回避股份数为3,825,933,278股。

2、议案5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媛、孙春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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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2019年4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由董事

长范红卫女士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逐项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已经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选举范红卫女

士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已经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选举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由范红卫女士、程隆棣先生、李峰先生组成，由范红卫女士担任主席；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傅元略先生、程隆棣先生、李峰先生组成，由傅元略先生担任主席；

提名委员会成员由李力先生、程隆棣先生、柳敦雷先生组成，由李力先生担任主席；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李力先生、傅元略先生、龚滔先生组成，由李力先生担任主席。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聘任范红卫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聘任李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李峰先生、柳敦雷先生、温浩先生、刘千涵先生、刘

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雪芬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同意聘任高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范红卫女士：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4年5月至2001年12月担任吴江化纤织造厂有限公

司总经理；2002年1月至今担任恒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02年11月至2011年8月担任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2011年8月至2016年3月担任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2016年3月至今担任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李峰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办公室主任、副总

经理；2011年8月至2016年3月担任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6年3月至今担任江苏恒力化纤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柳敦雷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青岛高合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经理；历任江

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长丝部A区FDY工程师、车间主任、长丝部E区经理；2012年8月至今担任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总

经理；2016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刘雪芬女士：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任吴江丝绸试样厂出纳会计；建设银行盛泽支

行柜员、信贷员、会计主管；2004年4月至2012年4月任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2012年4月至今任恒力石

化（大连）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6年5月至2018年3月任公司监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温浩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湘潭市化纤厂驻外办事处销售代表、主任；湖南

金迪化纤有限公司销售代表、销售经理；2003年9月至今任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营销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

刘千涵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业务代表、销售副经

理、销售经理；2010年9月至今任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建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涤纶三厂技术

员、助工、工程师、车间副主任、主任；2002年11月至2011年7月任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聚酯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11年

8月至今任营口康辉石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高明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总监兼任证券事务代表、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15年6月至

2016年4月，任关联公司苏州市吴江同里湖旅游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证券事

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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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9年4月25日以

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19年4月30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卫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成员已经由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

意选举王卫明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6日

附件：简历

王卫明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师。历任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

司外贸会计、江苏博雅达纺织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8年11月至今，任江苏德顺纺织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现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


